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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旺友聯產物申訴處理制度 
 

100.08.30 

 

一、本公司為加強顧客服務，提高服務品質，促進業務成長，配合申訴制

度之建立，特設置「保戶服務暨申訴中心」，專責處理客戶申訴，解

答查詢，接待顧客訪問，並訂立本制度。 

 

二、保戶服務暨申訴中心隸屬總經理室其組織及編制如下： 

（一） 總幹事一人（由部經理級以上之主管人員擔任）。 

（二）副總幹事一人（由處經理級以上之主管人員擔任）。 

（三）幹事一人（由襄理級以上人員擔任）。 

（四） 總公司依各中心（含險別、理賠及財務）設兼任幹事，每一分公

司各設兼任幹事數人，遴選經理級以上主管擔任，並報請  總經

理核定。 

 

三、服務項目： 

（一） 有關繳交保費、理賠手續及保單條款約定等事項之解答。 

（二） 協助客戶處理各險承保、理賠糾紛及服務態度不佳等有關事項。 

（三） 政府機關團體，詢問服務事項。 

（四） 總經理交辦事項。 

（五） 有關保險之其他服務事項。 

 

四、保戶服務暨申訴中心設置於總、分公司，所有幹事仍在原處所辦公並

受理申訴案件。 

 

五、接受申訴或查詢： 

對於保戶面談或電話申訴之保險質疑或諮詢之保險問題，皆作成書面

記錄表，並會相關單位處理，且將結果以電話等方式告知保戶。 

對於保戶以書面方式提出之保險爭議問題，應於十五個天內函覆保

戶，對於未能解決之問題，亦應敘明原委函覆並建議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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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電話總機接獲拒賠案件之保戶來電，應轉客戶服務處申訴管理人員處

理，接獲其他查詢電話立即轉客戶服務處客服人員處理，除可自行解

答者，即時解答外，其他有關各險業務查詢或協辦事項，應會請相關

主管請求協助解答或協辦，並追蹤來電處理進度。 

 

七、例假日值勤人員，在其值勤時間內，接獲保戶來電，應於次日上班

時，轉會相關部門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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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保險部
張福東經理

技術服務中心
 陳建均副總經理

企業保險利潤中心
潘少昀協理 

幹事
張翠燕一級專員 

個人保險理賠部
 陳建均副總經理

企業保險理賠部
黃騰昌經理 

行政管理中心 
 

新竹分公司
王敏欽經理

高雄分公司
陳朝鵬經理

屏東分公司
廖文松經理

豐原分公司
賴東義經理

蘭陽分公司
張家銘經理

台中分公司
蔡增霖區域督導

玉山分公司
王子瑋經理

嘉雲分公司
許瑞麟經理

彰化分公司
顏國鐘經理

永安分公司
孔令範區域督導

台北分公司
黃錦斌經理

台南分公司
 謝睿成經理

桃園分公司
林益成經理

永康分公司
郭朝榮經理

中壢分公司
陳崇睿經理

 南投分公司
賴進芳經理

保戶服務暨申訴中心   編組表

100.07.27

總幹事
蔡宛樺經理

岡山分公司
王世郎經理

副總經理
 徐啟智

個人保險利潤中心
 吳明青協理

意外保險部
潘少昀協理

總部行銷中心
 王令佐協理

 
分 公 司 兼 任 幹 事 

 
總  公  司  兼  任  幹  事 

火災保險部
王麗虹經理

財務部
鄭有利首席協理

汽車保險部
鄭玉珠經理

健康保險部
王智宏經理

汽車險理賠處
劉春東副理

健康險理賠處
劉森榮副理

副總幹事
何淑華經理

 


